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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５０３７—２００６《葡萄酒》。与ＧＢ／Ｔ１５０３７—２００６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１）　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葡萄酒的定义；

———修改了半干葡萄酒的定义；

———增加了甜葡萄酒定义；

———增加了含气葡萄酒、酒精度、潜在酒精度、总酒精度、焦糖化葡萄汁、浓缩葡萄汁、低度葡萄酒的

术语和定义；

———删除了高泡葡萄酒术语和定义；

———修改起泡葡萄酒定义；

———增加了自然起泡葡萄酒、超天然起泡葡萄酒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利口葡萄酒、冰葡萄酒、贵腐葡萄酒、产膜葡萄酒、加香葡萄酒等定义；

———删除了山葡萄酒的术语和定义；

———增加了原生葡萄酒的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脱醇葡萄酒和低醇葡萄酒的定义；

———增加了无醇葡萄酒的术语和定义。

２）　产品分类：

———修改了按二氧化碳含量分类；

———增加了起泡葡萄酒按含糖量分类；

———增加了按酒精度的分类；

———增加了特种葡萄酒分类。

３）　要求：

———增加了对葡萄酒、起泡葡萄酒、利口葡萄酒、加香葡萄酒的原辅材料要求；

———修改了感官要求中澄清程度、香气与滋味的有关要求；

———修改了起泡葡萄酒总糖的要求；

———修改了桃红葡萄酒的干浸出物要求；

———修改了葡萄酒的柠檬酸要求；

———取消了甲醇的限量指标、卫生要求和山梨酸或山梨酸钾的要求。

４）　修改了酒精度、苯甲酸、铁和铜的分析方法。

５）　检验规则：

———修改了出厂检验的检验项目；

———修改了型式检验的检验要求；

———修改了判定规则中的不合格分类。

６）　修改了产品标签要求和外包装标明内容。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７１）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烟台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西北农林科技

大学、烟台张裕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城葡萄酒有限公司、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中法合营王

Ⅲ

犌犅／犜１５０３７—××××



朝葡萄酿酒有限公司、威龙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新疆乡都酒业有限公司、冷谷红葡萄酒股份有限公司、

河北科技大学、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宋全厚、马佩选、钟其顶、李华、郭新光、李记明、朱济义、张辉、赵玉玲、王方、

陈青昌、杨华峰、耿红玲、李艳、翟鹏贵、殷居易、和晨蕾。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５０３７—１９９４、ＧＢ／Ｔ１５０３７—２０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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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　　萄　　酒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葡萄酒的术语和定义、产品分类、要求、分析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葡萄酒的生产、检验与销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９１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ＧＢ２７５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发酵酒及其配制酒

ＧＢ５００９．２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５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ＧＢ５００９．２６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ＧＢ７７１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ＧＢ／Ｔ１５０３８　葡萄酒、果酒通用分析方法

ＪＪＦ１０７０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５］第７５号令）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葡萄酒　狑犻狀犲狊

以葡萄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

３．２　

酒精度　犪犮狋狌犪犾犪犾犮狅犺狅犾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１００ｍＬ葡萄酒中含有乙醇的毫升数（２０℃时）。

３．３　

潜在酒精度　狆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犪犾犮狅犺狅犾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１００ｍＬ葡萄汁、发酵液或葡萄酒中所含的可发酵糖经完全酒精发酵能获得的乙醇的毫升数（２０℃

时）。

３．４　

总酒精度　狋狅狋犪犾犪犾犮狅犺狅犾狊狋狉犲狀犵狋犺

潜在酒精度与酒精度之和。

３．５　

焦糖化葡萄汁　犮犪狉犪犿犲犾犻狕犲犱犵狉犪狆犲犼狌犻犮犲

未发酵且通过加热进行部分脱水，２０℃时密度不低于１．３０ｋｇ／Ｌ的葡萄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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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　

浓缩葡萄汁　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犲犱犵狉犪狆犲犼狌犻犮犲

未发酵且未焦糖化的葡萄汁通过部分脱水，２０℃时密度不低于１．２４ｋｇ／Ｌ的葡萄汁。

３．７　

干葡萄酒　犱狉狔狑犻狀犲狊

总糖小于或等于４．０ｇ／Ｌ的葡萄酒。或者总糖与总酸的差值小于或等于２．０ｇ／Ｌ时，总糖最高为

９．０ｇ／Ｌ的葡萄酒。

３．８　

半干葡萄酒　狊犲犿犻犱狉狔狑犻狀犲狊

总糖大于干葡萄酒，最高为１２．０ｇ／Ｌ的葡萄酒。或者当总糖与总酸的差值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ｇ／Ｌ时，总

糖最高为１８．０ｇ／Ｌ的葡萄酒。

３．９　

半甜葡萄酒　狊犲犿犻狊狑犲犲狋狑犻狀犲狊

总糖大于半干葡萄酒，最高为４５．０ｇ／Ｌ的葡萄酒。

３．１０　

甜葡萄酒　狊狑犲犲狋狑犻狀犲狊

总糖大于４５．０ｇ／Ｌ的葡萄酒。

注：当甜葡萄酒中的糖完全来源于葡萄原料时，可称为天然甜葡萄酒。

３．１１　

平静葡萄酒　狊狋犻犾犾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压力小于０．０５ＭＰａ的葡萄酒。

３．１２　

特种葡萄酒　狊狆犲犮犻犪犾狑犻狀犲狊

在种植、采摘或酿造工艺中使用特定方法酿制而成的葡萄酒。

３．１２．１　

含气葡萄酒　犮犪狉犫狅狀犱犻狅狓犻犱犲犮狅狀狋犪犻狀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压力等于或大于０．０５ＭＰａ的葡萄酒。

３．１２．１．１　

起泡葡萄酒　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大于或等于０．３５ＭＰａ（对于容量小于２５０ｍＬ的瓶子

二氧化碳压力等于或大于０．３ＭＰａ）的含气葡萄酒。

３．１２．１．１．１　

自然起泡葡萄酒　犫狉狌狋狀犪狋狌狉犲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酒中总糖小于或等于３．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３．１２．１．１．２　

超天然起泡葡萄酒　犲狓狋狉犪犫狉狌狋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酒中总糖为３．１ｇ／Ｌ～６．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３．１２．１．１．３　

天然起泡葡萄酒　犫狉狌狋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酒中总糖为６．１ｇ／Ｌ～１２．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３．１２．１．１．４　

绝干起泡葡萄酒　犲狓狋狉犪犱狉狔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酒中总糖为１２．１ｇ／Ｌ～１７．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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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１．１．５　

干起泡葡萄酒　犱狉狔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酒中总糖为１７．１ｇ／Ｌ～３２．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３．１２．１．１．６　

半干起泡葡萄酒　狊犲犿犻犱狉狔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酒中总糖为３２．１ｇ／Ｌ～５０．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３．１２．１．１．７　

甜起泡葡萄酒　狊狑犲犲狋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酒中总糖大于５０．０ｇ／Ｌ的起泡葡萄酒。

３．１２．１．２　

低泡葡萄酒　狊犲犿犻狊狆犪狉犽犾犻狀犵狑犻狀犲狊

在２０℃时，二氧化碳（全部由发酵产生）压力在０．０５ＭＰａ～０．３４ＭＰａ（对于容量小于２５０ｍＬ的瓶

子二氧化碳在０．０５ＭＰａ～０．２９ＭＰａ）的含气葡萄酒。

３．１２．１．３　

葡萄汽酒　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犱狑犻狀犲狊

酒中所含二氧化碳是部分或全部由人工添加的，具有同起泡葡萄酒类似物理特性的含气葡萄酒。

３．１２．２　

利口葡萄酒　犾犻狇狌犲狌狉狑犻狀犲狊

在葡萄酒中，加入葡萄蒸馏酒、白兰地或食用酒精以及葡萄汁、浓缩葡萄汁、焦糖化葡萄汁、白砂糖

而制成的，所含酒精度为１５．０％ｖｏｌ～２２．０％ｖｏｌ的葡萄酒。

３．１２．３　

冰葡萄酒　犻犮犲狑犻狀犲狊

当气温低于－７℃时，使葡萄在树枝上保持一定时间后采收，在结冰状态下压榨，发酵酿制而成的

葡萄酒（在生产过程中不允许外加糖源）。

３．１２．４　

低度葡萄酒　犾狅狑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经中止发酵，获得酒精度小于７．０％ｖｏｌ的葡萄酒。

３．１２．５　

贵腐葡萄酒　狀狅犫犾犲狑犻狀犲狊

在葡萄的成熟后期，葡萄果实感染了灰绿葡萄孢霉菌（犅狅狋狉狔狋犻狊犮犻狀犲狉犲犪），使果实的成分发生了明显

的变化，用这种葡萄酿制而成的葡萄酒（在生产过程中不允许外加糖源）。

３．１２．６　

产膜葡萄酒　犳犾狅狉狅狉犳犻犾犿狑犻狀犲狊

葡萄汁经过全部酒精发酵，在酒的自由表面产生一层典型的酵母膜后，加入葡萄白兰地、葡萄蒸馏

酒或食用酒精，所含酒精度为１５．０％ｖｏｌ～２２．０％ｖｏｌ的葡萄酒。

３．１２．７　

加香葡萄酒　犪狉狅犿犪狋犻狕犲犱狑犻狀犲狊

以葡萄酒为酒基，经浸泡芳香植物或加入芳香植物的提取物而制成的，具有浸泡植物或植物提取物

特征的葡萄酒。

注：芳香植物指根据相关规定可在食品加工中使用的具有芳香特征的植物。

３．１２．８　

脱醇葡萄酒　犱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采用葡萄或葡萄汁经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生成酒精度不低于７．０％ｖｏｌ的原酒，然后采用特种工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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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降低酒精度的葡萄酒。

３．１２．８．１　

低醇葡萄酒　狆犪狉狋犾狔犱犲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酒精度为０．５％ｖｏｌ～７．０％ｖｏｌ的脱醇葡萄酒。

３．１２．８．２　

无醇葡萄酒　狀狅狀犪犾犮狅犺狅犾狑犻狀犲狊

酒精度小于０．５％ｖｏｌ的脱醇葡萄酒。

３．１２．９　

原生葡萄酒　狑犻狀犲狊狅犳犮犺犻狀犲狊犲狀犪狋犻狏犲狏犻狀犲

采用中国原生葡萄种，包括野生或人工种植的山葡萄、毛葡萄、刺葡萄、秋葡萄等中国起源的种及其

杂交品种的葡萄或葡萄汁经过全部或部分酒精发酵酿制而成的葡萄酒。

注：具体名称为山葡萄酒（Ｖｉｔｉｓａｍｕｒｅｎｓｉｓｗｉｎｅｓ）、毛葡萄酒（Ｖｉｔｉｓｈｅｙｎｅａｎａｗｉｎｅｓ）、刺葡萄酒（Ｖｉｔｉｓｄａｖｉｄｉｉｗｉｎｅｓ）、

秋葡萄酒（Ｖｉｔｉｓｒｏｍａｎｅｔｉｗｉｎｅｓ）等。

３．１３　

年份葡萄酒　狏犻狀狋犪犵犲狑犻狀犲狊

用所标注年份采摘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其中所标注年份的葡萄酒所占比例不低于酒含量的８０％

（体积分数）。

３．１４　

品种葡萄酒　狏犪狉犻犲狋犪犾狑犻狀犲狊

用所标注的葡萄品种酿制的酒所占比例不低于酒含量的７５％（体积分数）。

３．１５　

产地葡萄酒　狅狉犻犵犻狅狀犪犾狑犻狀犲狊

用所标注的产地葡萄酿制的酒所占比例不低于酒含量的８０％（体积分数）。

４　产品分类

４．１　按色泽分类

４．１．１　白葡萄酒。

４．１．２　桃红葡萄酒。

４．１．３　红葡萄酒。

４．２　按二氧化碳含量分类

４．２．１　平静葡萄酒。

４．２．２　含气葡萄酒。

４．２．２．１　起泡葡萄酒。

４．２．２．２　低泡葡萄酒。

４．２．２．３　葡萄汽酒。

４．３　按含糖量分类

４．３．１　平静葡萄酒。

４．３．１．１　干葡萄酒。

４．３．１．２　半干葡萄酒。

４．３．１．３　半甜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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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１．４　甜葡萄酒。

４．３．２　起泡葡萄酒。

４．３．２．１　自然起泡葡萄酒。

４．３．２．２　超天然起泡葡萄酒。

４．３．２．３　天然起泡葡萄酒。

４．３．２．４　绝干起泡葡萄酒。

４．３．２．５　干起泡葡萄酒。

４．３．２．６　半干起泡葡萄酒。

４．３．２．７　甜起泡葡萄酒。

４．４　按酒精度分类

４．４．１　葡萄酒。

４．４．２　低度葡萄酒。

４．５　特种葡萄酒分类

４．５．１　含气葡萄酒。

４．５．２　冰葡萄酒。

４．５．３　低度葡萄酒。

４．５．４　贵腐葡萄酒。

４．５．５　产膜葡萄酒。

４．５．６　利口葡萄酒。

４．５．７　加香葡萄酒。

４．５．８　脱醇葡萄酒；又分为低醇葡萄酒和无醇葡萄酒。

４．５．９　原生葡萄酒。

５　技术要求

５．１　原辅材料要求

５．１．１　葡萄酒

５．１．１．１　原料的潜在酒精度不应低于７．０％ｖｏｌ。

５．１．１．２　发酵过程中允许添加浓缩葡萄汁或白砂糖作为外加糖源以提高酒精度。外加糖源的最大添加

量不应超过产生２．０％ｖｏｌ酒精。

５．１．１．３　以增加产品甜度为目的的添加物质仅限于浓缩葡萄汁和白砂糖。白砂糖的添加量不应超过产

品总质量的１０％。

５．１．１．４　５．１．１．２和５．１．１．３不适用于冰葡萄酒、贵腐葡萄酒和起泡葡萄酒。

５．１．２　起泡葡萄酒

可以添加糖液，包括葡萄汁、浓缩葡萄汁、白砂糖、葡萄蒸馏酒和白兰地。添加的糖液不应超过总体

积或总质量的１０％。

５．１．３　利口葡萄酒

加入的葡萄蒸馏酒、白兰地或食用酒精以及葡萄汁、浓缩葡萄汁、焦糖化葡萄汁、白砂糖之总量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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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产品总体积或总质量的２５％。

５．１．４　加香葡萄酒

加入的芳香植物提取物、葡萄蒸馏酒或浸泡了芳香植物的葡萄蒸馏酒之总量不应超过产品总体积

或总质量的２５％。

５．２　感官要求

平静葡萄酒和含气葡萄酒的感官要求应符合表１的要求。其他特种葡萄酒应按相应的产品标准

执行。

表１　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外观

色泽

白葡萄酒 近似无色、微黄带绿、浅黄、禾杆黄、金黄色

红葡萄酒 紫红、深红、宝石红、红微带棕色、棕红色

桃红葡萄酒 桃红、淡玫瑰红、浅红色

澄清程度 澄清，有光泽，无明显悬浮物（允许有少量沉淀）

起泡程度 含气葡萄酒注入杯中时，应有串珠状气泡升起

香气

与滋

味

香气 具有纯正、自然的果香与酒香，陈酿型的葡萄酒还应具有陈酿香

滋味

干、半干葡萄酒 具有纯正、自然的口味和悦人的果香味，酒体完整

半甜、甜葡萄酒 具有醇厚的口感和酒香味，平衡，酒体丰满

起泡葡萄酒 具有纯正、自然的口味和含气葡萄酒特有的香味，有杀口力

典型性 具有标注的葡萄品种及产品类型应有的特征和风格

　　注：感官评价可参考附录Ａ进行。

５．３　理化要求

平静葡萄酒和含气葡萄酒的理化要求应符合表２的规定。其他特种葡萄酒应按相应的产品标准

执行。

表２　理化要求

项　　目 要　　求

酒精度ａ（２０℃）／％ｖｏｌ ≥７．０

总糖ｄ（以葡萄糖计）／（ｇ／Ｌ）

平静葡萄酒

干葡萄酒ｂ
≤４．０

半干葡萄酒ｃ ４．１～１２．０

半甜葡萄酒 １２．１～４５．０

甜葡萄酒 ≥４５．１

起泡葡萄酒

自然起泡葡萄酒 ≤３．０

超天然起泡葡萄酒 ３．１～６．０

天然起泡葡萄酒 ６．１～１２．０（允许差为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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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项　　目 要　　求

总糖ｄ（以葡萄糖计）／（ｇ／Ｌ） 起泡葡萄酒

绝干起泡葡萄酒 １２．１～１７．０（允许差为３．０）

干起泡葡萄酒 １７．１～３２．０（允许差为３．０）

半干起泡葡萄酒 ３２．１～５０．０

甜起泡葡萄酒 ≥５０．１

二氧化碳（２０℃）／ＭＰａ

低泡葡萄酒
＜２５０ｍＬ／瓶 ０．０５～０．２９

≥２５０ｍＬ／瓶 ０．０５～０．３４

起泡葡萄酒
＜２５０ｍＬ／瓶 ≥０．３０

≥２５０ｍＬ／瓶 ≥０．３５

葡萄汽酒 ≥０．０５

干浸出物／（ｇ／Ｌ）
白、桃红葡萄酒 ≥１６．０

红葡萄酒 ≥１８．０

挥发酸（以乙酸计）／（ｇ／Ｌ） ≤１．２

柠檬酸／（ｇ／Ｌ） ≤１．０

铁／（ｍｇ／Ｌ） ≤８．０

铜／（ｍｇ／Ｌ） ≤１．０

苯甲酸／（ｇ／ｋｇ） ≤０．０５

　　注：总酸不作要求，以实测值表示（以酒石酸计，ｇ／Ｌ）。

　　
ａ 酒精度标签标示值与实测值不应超过±１．０％ｖｏｌ。

ｂ 当总糖与总酸（以酒石酸计）的差值小于或等于２．０ｇ／Ｌ时，总糖最高为９．０ｇ／Ｌ。

ｃ 当总糖与总酸（以酒石酸计）的差值小于或等于１０．０ｇ／Ｌ时，总糖最高为１８．０ｇ／Ｌ。

ｄ 低泡葡萄酒总糖的要求同平静葡萄酒。

５．４　净含量

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２００５］第７５号）令执行。

６　分析方法

６．１　感官要求

按ＧＢ／Ｔ１５０３８检验。

６．２　理化要求（除苯甲酸外）

６．２．１　酒精度

按ＧＢ５００９．２２５或ＧＢ／Ｔ１５０３８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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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总糖、干浸出物、挥发酸、二氧化碳、柠檬酸

按ＧＢ／Ｔ１５０３８检验。

６．２．３　铁、铜

按ＧＢ５００９．２６８或ＧＢ／Ｔ１５０３８检验。

６．３　苯甲酸

按ＧＢ５００９．２８检验。

６．４　净含量

按ＪＪＦ１０７０检验。

７　检验规则

７．１　组批

同一生产期内所生产的、同一类别、同一品质、规格相同的产品为同一批。

７．２　抽样

７．２．１　按表３抽取样本，单件包装净含量小于５００ｍＬ，总取样量不足１５００ｍＬ时，可按比例增加抽

样量。

表３　抽样表

批量范围／箱 样本数／箱 单位样本数瓶

≤５０ ３ ３

５１～１２００ ５ ２

１２０１～３５００ ８ １

３５０１以上 １３ １

７．２．２　采样后应立即贴上标签，注明：样品名称、品种规格、数量、制造者名称、采样时间与地点、采样

人。将两瓶样品封存，保留２个月备查。其他样品立即送化验室，进行感官、理化等指标的检验。

７．３　检验分类

７．３．１　出厂检验

７．３．１．１　产品出厂前，应由生产厂的质量监督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规定逐批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附上

质量合格证明的，方可出厂。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合格证）可以放在包装箱内，或放在独立的包装盒

内，也可以在标签上或包装箱外打印“合格”或“检验合格”字样。

７．３．１．２　检验项目：感官要求、酒精度、总糖、干浸出物、挥发酸、二氧化碳（限含气葡萄酒）、净含量。

７．３．２　型式检验

７．３．２．１　检验项目：本标准中全部要求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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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２　一般情况下，同一类产品的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亦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原辅材料有较大变化时；

ｂ） 更改关键工艺或设备；

ｃ） 新试制的产品或正常生产的产品停产３个月后，重新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按有关规定需要抽检时。

７．４　判定规则

７．４．１　不合格分为：

———Ａ类不合格：感官要求、酒精度、干浸出物、挥发酸、柠檬酸、苯甲酸、净含量、标签；

———Ｂ类不合格：总糖、二氧化碳（限含气葡萄酒）、铁、铜。

７．４．２　检验结果有两项以下（含两项）不合格项目时，应重新自同批产品中抽取两倍量样品对不合格项

目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７．４．３　复检结果中如有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时，则判该批产品不合格：

ａ）　一项以上（含一项）Ａ类不合格；

ｂ） 一项Ｂ类超过规定值的５０％以上；

ｃ） 两项及两项以上Ｂ类不合格。

７．４．４　当供需双方对检验结果有异议时，可由相关各方协商解决，或委托有关单位进行仲裁检验，以仲

裁检验结果为准。

８　标志

８．１　预包装葡萄酒标签应按ＧＢ２７５８和ＧＢ７７１８执行，并按总糖含量标注产品类型（或总糖含量）。

８．２　标签上若标注葡萄酒的年份、品种、产地，应符合３．１３、３．１４、３．１５的定义。

８．３　以山葡萄酒、毛葡萄酒、刺葡萄酒、秋葡萄酒命名的原生葡萄酒产品应符合３．１４的规定。

８．４　特种葡萄酒应标示具体名称。

８．５　外包装纸箱上除标明产品名称、制造者（或制造者和经销商）名称和地址外，还应注明规格、净

含量。

８．６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ＧＢ／Ｔ１９１要求。

９　包装、运输、贮存

９．１　包装

９．１．１　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含气葡萄酒的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应耐压要求。

９．１．２　包装容器应清洁，封装严密，无漏酒现象。

９．１．３　外包装应使用合格的包装材料，并符合相应的标准。

９．２　运输、贮存

９．２．１　用软木塞（或替代品）封装的酒，在贮运时宜“倒放”或“卧放”。

９．２．２　运输和贮存时应保持清洁，避免强烈振荡、日晒、雨淋，防止冰冻，装卸时应轻拿轻放。

９．２．３　存放地点应阴凉、干燥、通风良好；严防日晒、雨淋；严禁火种。

９．２．４　成品不应与潮湿地面直接接触；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有腐蚀性的物品同贮同运。

９．２．５　运输温度宜保持在５℃～３５℃；贮存温度宜保持在５℃～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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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葡萄酒感官分级评价描述

表犃．１　葡萄酒感官分级评价描述

等级 描　　述

优级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自然、悦目、澄清（透明）、有光泽；具有纯正、浓郁、优雅和谐的果香（酒香），诸香

协调，口感细腻、舒顺、酒体丰满、完整、回味绵长，具该产品应有的怡人的风格

优良品
具有该产品的色泽；澄清透明，无明显悬浮物，具有纯正和谐的果香（酒香），口感纯正，较舒顺，较完整，

优雅，回味较长，具良好的风格

合格品
与该产品应有的色泽略有不同，缺少自然感，允许有少量沉淀，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气味，无异味，口感尚

平衡，欠协调、完整，无明显缺陷

不合格品

与该产品应有的色泽明显不符，严重失光或浑浊，有明显异香、异味，酒体寡淡、不协调，或有其他明显

的缺陷

（除色泽外，只要有其中一条，则判为不合格品）

劣质品 不具备应有的特征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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